一、项目名称：南溪山医院四害消杀及各类虫害防治服务

二、防治服务范围：南溪山医院本部院区、南溪山医院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。

三、防治对象： 鼠、蚊、蝇、蟑螂（“四害”）、蛇、蜈蚣、白蚁。

四、服务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1月30日止。
五、项目服务要求：

（一）“四害”防治要求
1.药品供应：免费提供甲方日常消杀所需合规、安全的药品。

2.鼠类防治：每月全面巡查并补充室外毒饵盒鼠药1次；发现鼠洞及时处理。

3.蚊蝇蟑螂防治：滞留喷洒：针对室外绿化带、垃圾桶、垃圾暂存处、沟渠、雨水箅子等。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每月1次，每年5月至10月每月2次。

4.烟雾消杀每年5月至10月，室外使用烟雾药剂消杀蟑螂每月1次。

5.室内投药每年5月至10月，对所有病房科室进行一次蟑螂药剂投放。

6.密度监测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鼠密度调查，并向甲方提交报告。若调查结果不符合国家爱卫会标准，须立即免费整改并接受相应处罚。

7.响应服务：接到甲方室内“四害”消杀需求后，24小时内响应并安排处理。

8.监督与整改：接受甲方监督评价，对提出的问题及时配合整改。

9.配合任务：积极配合桂林市爱卫会或甲方提出的额外消杀任务。

10.设施维护：负责毒饵盒的日常维护（修复、移位、增设）及定期添加鼠药。

11.应急处理：对突发性虫害问题或应急任务，做到随叫随到。

12.药品设备支持：根据甲方需要，有偿或无偿提供其他防治药品及设备（具体协商）。

13.重点部门方案：针对医院重点部门（如手术室、ICU、新生儿科、食堂、药库等）制定并执行更严格、有效的专项防治措施。

14.检查与考核：甲方总务科有权对服务质量进行检查。

15.检查发现未按要求完成服务：第一次警告；第二次扣除合同总金额的1%；第三次扣除合同总金额的5%；三次以上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
（二）防蛇、防蜈蚣要求

1.全面防治：每年4月（清明过后）对服务区域内室外建筑四周、灌木区、围墙边、水源岸边等进行一次全面药物防治。

2.重点区域防治： 每年5月至10月，每月一次对重点风险区域（医疗区3号楼至污水站靠山路线及周围灌木、水源岸边、3号楼周围、大礼堂建筑外墙四周等）进行防蛇、防蜈蚣药物治理。

3.应急处理：合约期内，接到其他科室关于蛇或蜈蚣活动痕迹的报告后，应及时到场进行针对性防治施药。

（三）白蚁防治要求

1.规范施工： 采用国家批准生产的药物，严格按照《广西白蚁防治操作技术规程》施工，确保药物及器材安全放置与使用，防止他人误食。

2.定期巡查： 每月对服务区域内树木进行全面巡查不少于一次，发现白蚁立即处理。

3.应急处理： 接到甲方关于发现外来白蚁侵袭或家具、树木有白蚁的报告后，需在24小时内到场进行防治处理。

六、参会资料要求：请有意向参会的公司报名后准备参会文件，参会文件应含有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授权委托时须提供）、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（授权委托时须提供）、项目报价（包干价，合同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减少费用）、服务方案、三年内类似业绩（以中标、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）、服务承诺、联系人及电话等资料。

